
苏黎世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附加指定无人驾驶飞机扩展保障条款（事故发生制） 
 

明细表 

指定无人驾驶飞机 

 

指定经营行为或项目描述 

 

无人驾驶飞机累计责任限额:  

（如果以上内容为空白，本附加条款所需相关信息将在相应的保险单中列出） 

A. 兹同意并确认删除主险条款第一章【承保范围】第一条“身体伤害”及“财产损害”第 2 节责任免除

条款 g 全文，并以下文代替： 

 

2. 责任免除条款 

 

本保险对下列事项不负赔偿责任： 

 

g. 飞机、汽车或船舶 

 

(1) “无人驾驶飞机” 

 

因拥有、保养、使用任何被保险人拥有、操作、租借或借用的“无人驾驶飞机”或因将其托管给他人

所引起的“身体伤害”及“财产损害”。 使用包括操作及“装卸”。  

 

如果引起“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害”的“事件”涉及飞机、“汽车”或船舶的所有权、保养、使用或托管

给他人的情形，而该飞机、“汽车”或船舶为被保险人所拥有、操作、租借或借用，那么即使对任何

被保险人所提出的索赔声称该被保险人对他人进行监督、租借、雇用、培训或监察时有疏忽或其他

不当行为，本责任免除条款仍适用。 

 

本责任免除条款不适用于在明细表中的指定“无人驾驶飞机”, 但仅限于与明细表中列明的经营行为

或项目有关时。 

 

(2) 飞机(除“无人驾驶飞机”), “汽车”或船舶 

 

因拥有、保养、使用任何被保险人拥有、操作、租借或借用的飞机(除“无人驾驶飞机”)、“汽车”或

船舶，或因将其托管给他人所引起的“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害”。使用包括操作及“装卸”。 

 

如果引起“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害”的“事件”涉及飞机(除“无人驾驶飞机”)、“汽车”或船舶的所有

权、保养、使用或托管给他人的情形，而该飞机(除“无人驾驶飞机”)、“汽车”或船舶为被保险人所

拥有、操作、租借或借用，那么即使对任何被保险人所提出的索赔声称该被保险人对他人进行监

督、租借、雇用、培训或监察时有疏忽或其他不当行为，本责任免除条款仍适用。 

 

本责任免除条款不适用于下列情形： 

 

(1) 船舶在记名被保险人所拥有或租借的场所靠岸或上岸； 

 

(2) 并非由记名被保险人所拥有的符合下列条件的船舶： 

(a) 长度不超过26英尺；且 

(b) 非用于营利性的人员运送或财物运输； 



(3) 在记名被保险人拥有或租借的场所内或其相邻道路上停放“汽车”，且该“汽车”并非由记名被保

险人或被保险人所拥有、租借或借用； 

(4) 因拥有、保养或使用飞机(除“无人驾驶飞机”)或船舶而于任何“可保合同”项下应承担的责任； 

(5) 因下列情形造成的“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害” 

(a) 操作附加于或作为陆上运输工具一部分的机械或设备，且此陆上运输工具符合“机动设备”的定

义，并且它不需遵守其执照发放地或主要停放地所在的州（省）的强制性或有关财务责任的法

律或其它机动车辆保险法律。 

(b) 操作本保险合同“机动设备”定义中 f 项第(2)、(3)条列明的任何机械或设备。 

 

B. 兹同意并确认以下除外条款加入主险条款第一章【承保范围】第二条“个人权利及广告侵害”第 2

节责任免除条款： 

 

2. 责任免除条款 

 

本保险对下列事项不负赔偿责任： 

 

“无人驾驶飞机” 

因拥有、保养、使用任何被保险人拥有、操作、租借或借用的“无人驾驶飞机”或因将其托管给他人

所引起的“个人权利及广告侵害”。 使用包括操作及“装卸”。 

 

如果引起“个人权利及广告侵害”的“事件”涉及飞机、“汽车”或船舶的所有权、保养、使用或托管给

他人的情形，而该飞机、“汽车”或船舶为被保险人所拥有、操作、租借或借用，那么即使对任何被

保险人所提出的索赔声称该被保险人对他人进行监督、租借、雇用、培训或监察时有疏忽或其他不

当行为，本责任免除条款仍适用。 

 

本责任免除条款不适用于： 

a. 在记名被保险人的“广告”中使用他人的广告创意； 

b. 在记名被保险人的“广告”中侵犯他人的版权、商业外观或广告用语；或 

c. 在明细表中指定的“无人驾驶飞机”, 但仅限于与明细表中列明的经营行为或项目有关时。 

 

C. 兹同意并确认，如明细表中载明“无人驾驶飞机”的累计责任限额, 则应在第三章【保险赔偿限额】

中增加如下条款： 

1. 在不违反第三章【保险赔偿限额】的第 2 条和第 3 条规定的前提下, 本公司为“无人驾驶飞机”而对

以下保障范围所支付的最高赔偿限额为明细表中显示的“无人驾驶飞机”的累计责任限额： 

a. 第一章【承保范围】第一条“身体伤害”及“财产损害” 的责任；及 

b. 第一章【承保范围】第二条“个人权利及广告侵害”的责任 ；及 

c. 第一章【承保范围】第三条“医疗费用” 。 

 

“无人驾驶飞机”的累计责任限额系因拥有、保养、使用任何被保险人拥有、操作、租借或借用的“无

人驾驶飞机”或因将其托管给他人所引起的“身体伤害”、“财产损害”和“个人权利及广告侵害” 所导致

的损害赔偿而支付的最高赔偿金额。 

2. 第三章【保险赔偿限额】下第 4条个人权利及广告侵害赔偿限额， 第 5条每次事件赔偿限额, 

第 6 条记名被保险人租借场所损害赔偿限额, 第 7 条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依然适用于因拥有、保养、使

用任何被保险人拥有、操作、租借或借用的“无人驾驶飞机”或因将其托管给他人所引起的“身体伤害”，

“财产损害”和“个人权利及广告侵害”， 但仅当明细表上显示了“无人驾驶飞机”，并适用其累计责任限

额。 

 

D. 本保单第五章【定义】加入以下约定 

 

"无人驾驶飞机" 系指是并非被设计为、制造为或在制造后可被改造为可由个人直接在空中控制的航

空器。 



 

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悖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保险合同的所有其他条款、除外责任

和条件维持不变。 

 
 


